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捐赠物资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升保定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医疗物资供应保

障能力，有效应对重大疫情防控需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益事业捐赠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疫情防控物资指:国有企业、各类民营

企业、社会机构或个人等通过红十字会、慈善组织等渠道捐赠的

应急医疗物资。

第三条 接受捐赠的疫情防控物资主要包括防护、消杀、药

品、检测检验、医疗设备等物资，由市卫生健康部门对接最终使

用单位需求，定期收集整理急物资清单，明确物资型号、规格、

数量等需求，主动对外发布，引导捐赠人按照疫情防控需要进行

捐赠。

第四条 受捐疫情防控物资由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物资保障组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和各地需求，及时

向红十字会和其他公益捐赠单位提出需求，统一调拨物资。接受

捐赠的单位，在接受捐赠时，可以初步对物资进行检验，如果发



现物资质量存在问题，需要进行鉴定或评价的，由受捐单位会同

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依规处理。

第二章 接受捐赠

第五条 各级红十字会等应充分利用信息化平合，对物资种

类、数量、捐赠方联系人、联系方式等进行登记汇总，加强与相

关部门的信息沟通与共享，根据捐赠人意愿和疫情防控需求，及

时快捷将受捐疫情防控物资转交有关单位。

第六条 通过红十字会等渠道定向捐赠的疫情防控物资，应

由红十字会等出具合法有效的捐赠票据，简化捐赠物资发放程

序，及时转赠受捐单位。有关红十字会、慈善组织要与最终使用

单位确认物资交接地点、交接方式、具体联系人等信息，确保物

资及时送达。最终使用单位接受物资后要规范提供回执。

第三章 出入库管理

第七条 受捐疫情防控物资纳入战略储备库的，应以收储单

形式下达入库指令，存放于指定储备库，并及时做好统筹管理。

第八条 受捐疫情防控物资应按照《应急防控物资储备库管

理办法》实施入库管理，核验受捐物资的品名、规格/型号、数

量，用途等信息，履行相应手续，确保受捐物资的有效完整。严

格执行出入库管理制度，严格履行登记、审核、签字等手续。

第九条 入库受捐物资应建立台账，专人保管，根据物资的



性质、特点和存储要求，合理分区分类存放，并做好库存管理。

第四章 调拨使用

第十条 受捐疫情防控物资为无偿使用，其调拨由使用单位

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履行相关手续。定向捐赠物资，可先行送达，

再补办捐赠手续。调拨使用实行全程留痕管理，相关文件资料应

妥善保存备查。

第十一条 受捐疫情防控物资纳入战略物资临时储备库的，

如该品种物资储备充足，应及时调拨医疗卫生和承担疫情防控一

线任务的单位使用。不符合战略物资储备要求的，应及时调拨公

安、交通、维稳等一线防控单位使用。

第十二条 受捐疫情防控物资调出后，如无质量问题，不得

退换。若发现质量问题，应就地封存，由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

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依规处理。

第五章 终期核销管理

第十三条 受捐疫情防控物资实行终期核销，疫情防控任务

结束后，报经市政府同意，终止疫情防控物资捐赠活动，清算核

销结果报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第十四条 使用单位应积极配合开展清算核销，按照要求提

供管理使用有效凭，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六章 信息公开与监督



第十五条 接受、使用捐赠疫情防控物资，应全程公开透明，

及时公布捐赠接受和使用情况，主动接受审计部门监督和社会监

督。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贪污、挪用及

经营销售捐赠物资。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致使捐

赠物资造成重大损失的，由有关部门依纪依规给予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适用范围为市本级，各县（市、区）、开

发区参照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清算核销完成报省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后自动终止。


